
关于大兴安岭地区 2019 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 2020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0年1月10日在地区人大工委2020年第一次委员会议上

大兴安岭地区行署财政局 吕英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行署委托，向本次会议报告大兴安岭地区 2019 年预

算执行情况和 2020 年预算草案情况，请予审议。

一、2019 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全区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执行情况。2019 年，全区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9.6 亿元，同比增长 5.3%。其中，税收

收入 5.5 亿元，下降 2.5%；非税收入 4 亿元，增长 18.3%。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级补助收入、上年结转资金、

调入资金、争取地方政府债券收入等，收入总量为 101.2 亿

元；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85.8 亿元，同比增加 26.4%，

加上解上级支出、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补充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结转下年支出等，支出总量为 101.2 亿元，收支平

衡。

2、地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2019 年，地本级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87 亿元，为年初预算的 124.4%，同

比增加 28.1%，加上级补助收入、使用上年结转资金、调入

资金、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争取一般债券收入等项目后，

收入总量为 34.3 亿元。预算执行中根据中央、省、地重点



工作的新部署，通过履行“两上两下”审核程序安排预算调

整资金 6069 万元，并经地委、行署会议审议通过；地本级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8.6 亿元，为年初预算的 125.3%，

同比增加 16.9%，加上解上级支出、结转下年支出、一般债

券还本支出等项目后，支出总量为 34.3 亿元，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2019 年，全区政府

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29 亿元，为年初预算的 110.4%，同

比增长 268.6%，加上级补助收入、使用上年结转资金等，收

入总量为 1.71 亿元；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1.17 亿

元，为年初预算的 164.2%，同比下降 57.4%，加上解上级支

出、结转下年支出、调出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等，支出总量为 1.71 亿元，收支平衡。

2、地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2019 年，地本级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0.11 亿元，为年初预算的 89.1%，

同比增长 22%，加上级补助收入、使用上年结转资金等，收

入总量为 0.22 亿元；地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0.17

亿元，为年初预算的 99.4%，同比下降 87.9%，加上解上级

支出、结转下年支出、调出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支

出等，支出总量为 0.22 亿元，收支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1、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2019 年，全区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13.5 万元,结转下年 13.5 万元。

2、地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2019 年，地本



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13.5 万元(黑龙江省联合产权

交易中心分配利润),结转下年 13.5 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19 年，全区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四大类社会保险

基金总收入 46.48 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总支出 41.78 亿元，

加上年滚存结余 19.92 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20 亿元。

(五)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2019 年全区新增地方政府债券 27068 万元，偿还到期地

方政府债券 16228 万元，付息 8908 万元。

地本级新增地方政府债券 8843 万元，偿还地方政府债

券本金 6804 万元，付息 4533 万元。当年新增债券主要用于

偿还到期债券 6804 万元，全省消防救援装备建设项目 367

万元，解决拖欠中小民营企业欠款 1672 万元。

二、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2019 年，在地委、行署的正确领导下，在省财政厅的

大力支持下，全区上下狠抓财政保增收、强化“五保”支

出，重点完成以下工作：一是“减税降费”落地生根。成立

了地县两级组织机构，财政税务部门组建工作专班，深入基

层职能部门督导，到企业暗访政策落实情况，目前各项减税

政策和社会保险等降费政策均已经落实到位。全区新增减税

降费总额 1.25 亿元，惠及小微企业和纳税人 2.61 万人，有

力减轻了企业的税费负担。二是国有林区改革拉开帷幕。在

省厅的有力领导和坚强支持下，制定出台了《大兴安岭林业

集团公司政府行政职能移交及办社会职能改革经费资产划



转工作实施方案》，改革成本测算工作已经上报省财政厅和

国家林草局，属地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标准来源于加区和呼

玛 2018 年同类人员国库决算数据。为教育、卫生、报社、

森林公安、农林科学院等单位及行业部门制定出台的改革方

案提出财政政策建议，并完成了全区政企分开改革总成本测

算。三是向上争取政策资金取得新突破。坚持“大钱不放过，

小钱也要争”的理念，在主管领导带领下，积极赴省财政厅

汇报工作，经过不懈努力，2019 年向上争取财力性资金（不

含专项资金）共计 9583 万元，其中：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

支付政策继续执行，财政部对资源枯竭型地区没有实行“退

坡”政策，每年可继续享受转移支付资金 1.08 亿元；生态

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由 1.19 亿元增加到 1.51 亿元。四是资

金规范化管理得到加强。规范了预备费管理和使用，对预备

费的提取、适用范围、使用原则、办理程序进行了明确要求，

对各单位一般性工作经费不再预备费中列支。进一步规范预

算执行，取消一次性追加，切实增强预算约束刚性要求。为

贯彻落实政府带头过紧日子要求，在有保有压、精打细算的

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削减或取消

低效无效支出,对一般性支出按 10%的比例进行压减。五是重

大风险防范取得新成效。积极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对

地本级到期的地方政府债券本金通过借新还旧的方式周转，

利息通过自有财力偿还，全区没有发生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面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发放的巨大压力，积极调度和筹措

缺口资金 1.6 亿元，保障了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全区共清理政府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项目 150 个，拖欠账

款总额 1.5 亿元，现已偿还 1.03 亿元，占拖欠总额 68.7%。

三、2020 年预算草案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是实现脱贫攻

坚的目标之年，是国有林区改革的关键之年。根据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结合大兴安岭地区实

际，2020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9 亿元，同比增长 3.5%。

（一）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情况

1、全区一般公共预算安排。2020 年，全区地方公共财

政预算收入安排 9.9 亿元，同比上年完成数增长 3.5%，加上

级补助收入、争取政府债券、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项目

后，收入总量为 49.9 亿元；全区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安排 47.5

亿元，同比下降 44.6%，加上解上级支出、偿还到期债券、

调出资金后，支出总量为 49.9 亿元，收支平衡。

2、地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2020 年，地本级地方公

共财政预算收入安排 1.9 元，同比上年完成数增长 3.5%，加

上级补助收入、争取政府债券、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项

目后，收入总量为 14.9 亿元；由于上级财政资金尚未完全

下达,地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支出预安排 14 亿元，同比下降

51%，加上解上级支出后，偿还到期政府债券、调出资金后，

支出总量为 14.9 亿元，收支平衡。2020 年，地本级财力主

要安排四个方面的支出：一是优先安排保工资、保运转、保

养老金发放、保债务还本付息“四保”支出。拟安排财力 8.3

亿元，比上年增加 6680 万元，占可用财力比重 70%。其中：



各机关事业单位部门预算 6 亿元，预留新招录或调入人员新

增工资、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增资 3000 万元，机关事业

单位和企业退休人员养老保险缺口资金 9100 万元，地方政

府债券利息 6400 万元（到期本金 1.7 亿元已申请再融资）。

按照省政府统一要求，在部门预算中，已经对各单位基本支

出公用经费（包括办公费、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

费等）压减 15%；项目支出中的一般性支出压减 18%，办公

楼维修压减 20%。二是重点安排地委、行署重点工作支出。

拟安排专项发展资金11个，总额3886万元，比上年增加1667

万元，占可用财力比重 3.3%。。其中：科技发展资金 200 万

元，人才发展资金 1105 万元，中小企业发展资金 200 万元，

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820 万元，优化营商环境资金 200 万元，

“十四五”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资金 500 万元，党政机关保

密通用设备更换资金 400 万元。三是安排保民生、保稳定支

出。安排民生领域支出 12031 万元，比上年增加 7187 万元，

占可用财力比重 10.2%。重点安排地委、行署“十件民生实

事”支出 3920 万元，加格达奇机场航线补贴 2650 万元，惠

民惠农贷款贴息 510 万元，困难群体补助资金 240 万元。四

是安排财力预备费。主要用于应急救灾、信访维稳、安全生

产、农民工欠薪等突发事件支出 3000 万元，比上年增加 500

万元，占可用财力比重 2.5%。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1、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2020 年，全区政府性基

金预算收入安排 3186 万元，同比上年完成数下降 75.3%，加



上级补助收入、调入资金后，收入总量为 6074 万元；全区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6074 万元，收支平衡。

2、地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2020 年，地本级政府

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1279 万元，同比上年完成数增长 17%，

加上级补助收入、调入资金后，收入总量为 3197 万元；地

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3197 万元，收支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情况

2019 年，地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13.5 万元

(黑龙江省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分配利润),结转下年 13.5 万

元，通过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2020 年，全区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四大类社会保

险基金预计总收入 51.63 亿元；基金总支出 51.75 亿元，加

上年滚存结余 20 亿元，年末预计滚存结余 19.88 亿元。

(五)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2020 年全区新增地方政府债券 24086 万元，用于偿还地

方政府债券 24086 万元，付息 8978 万元。地本级新增地方

政府债券 15237 万元，用于偿还地方政府债券 15237 万元，

付息 4559 万元。另拟申报 4 亿专项债用于大兴安岭 4G 盲点

覆盖通信设施建设工程项目。

三、主要措施

2020 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紧紧围绕地委、行署中心工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



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落实“六稳”要求，突出“五

抓”重点工作，促进全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一）抓财源，保财政持续稳定增收。重点抓好 “三

供一业”维修改造项目、棚户区配套建设工程、中俄原油储

备库项目、4G 网络改造工程等一批投资超亿元重大工程税源

建设，探索实施地县两级财力分享试点政策，按照项目隶属

关系、管理权属和投资主体，明确税收缴库级次，逐步解决

地本级“空壳财政”问题。

（二）抓增量，继续做好向上争取政策资金工作。认真

研究分析上级政策精神，及时掌握调整国家、省和地政策和

资金重点投向，加大向上争取力度，重点对重点生态功能区

补助资金、增加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国有林区改革成本资

金进行后续跟踪工作。积极争取缓解县乡困难补助、政法专

项转移支付等专项资金，跟踪老旧小区改造专项政策，力争

争取政策资金最大化。

（三）抓项目，全力做好专项债发行工作。地县两级组

建发行专项债工作专班，出台专项工作方案，以 4G 网络建

设、通用机场建设、地方铁路等项目为重点，谋划储备产业

项目、基础设施项目、民生项目，建立三年滚动项目库，提

高项目成熟度，分领域筹集资金。按照“开大前门，严堵后

门”的思路，做好专项债券的发行使用和债务管理，会同发

改及行业管理部门做好专项债券项目库储备工作，认真遴选

需要 2020 年新增债券资金支持的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建设



项目，及时向上级财政部门合理提出 2020 年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资金需求，做到储备一批、申报一批、开工一批、竣工

一批的良性循环。

（四）抓改革，唱好改革重头戏。明年重点做好国有林

区改革政社性职能移交地方政府，在省财政厅的指导下，积

极做好改革成本测算和成本争取工作，确保林业政社性职能

平稳移交。按照平稳有序、可承受的原则，指导各县市区做

好移交机构的经费划转工作，有序推进移交机构预算管理体

制建立，积极推进资产划转等工作，确保国有林区改革平稳

有序推进。积极探索建立新林、松岭、呼中一级财政体制，

与地本级财政实行分灶吃饭，设立独立国库，建立行署辖区

财政管理体制，为国有林区改革“三区”承接林业政社性职

能创造条件。

（五）抓规范，深化预算制度管理改革。从 2020 年开

始，按照非税收入“收支两条线”的原则，不再核定非税收

入返还比例，非税成本支出纳入项目支出实行预算管理。从

2020 年开始，根据“钱随事走”的原则，不再对各部门的具

体项目逐一核算支出，结合地本级可用财力状况，以砍块资

金的方式安排支出，切实增强各单位自主安排工作、统筹调

剂资金的主体责任。进一步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进一

步压缩一般性支出，保障重点领域、重点项目、重点工作的

资金需求。制定出台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办法，对省专项资金、

地专项资金实行申报审核、拨付把关、执行监控“全过程”



监督和绩效评价，聘请第三方审计机构对专项资金开展内部

检查监督，及时发现问题，提出整改意见，确保专项资金安

全、合理、规范使用。

各位代表，我们将按照地委、行署工作总体部署，把握

好经济发展和政策走向的风向标，自觉接受地区人大工委的

监督和指导，主动接受社会监督，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

形势，注重支出结构的调整，通过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确

保“五保”支出和重点领域、重点项目支出，以稳提质增效，

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确保我

区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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